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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吉 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吉 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厅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

吉金局联字〔2020〕10 号

关于加快推进金融助力农业机械化
转型升级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地方金融工作部门、农业农村局、市

场监管局、银保监分局，各银行机构、保险机构、农业担保机构，

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公司：

为进一步推动“三农”高质量发展，发挥金融在支持我省现

代农业进程中的助力作用，充分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机用机

积极性，着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，不断提升农业专业化水平和

组织化程度，有效推动我省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，按照省政府工

作部署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加快农机抵押贷款推进金融助力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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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站位，形成金融助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集成合

力。

金融助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

支撑。各金融机构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，以

服务乡村振兴战略、满足“三农”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，

主动对接，创新产品，优化服务，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

质高效升级。各级政府职能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站好位、

定好位、服好务，用好用足国家专项补贴、差异化监管等支持政

策，推动当地金融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机贷款实施方案，完善

相关管理制度，形成合力有序推进。

二、聚焦重点，扎实推动新阶段农机抵押贷款工作。

我省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

力，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农

机抵押贷款融资需求情况的梳理工作，及时高效推介至各金融机

构。为保证对接质效，先期重点推介对象为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，主要抵质押品为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注册登记的联合

收割机和拖拉机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适时适

度拓宽推介对象和抵质押品范围。

三、创新产品，有效拓宽农机抵押融资渠道。

各银行机构、担保机构要结合我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，

按照农机作业特点、农业生产经营周期等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还



- 3 -

款方式，积极创新“量体裁衣”式农机专属信贷、担保产品。对

于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为集中的地区，扩大基层网点

授权，减少审批环节，开辟农机贷款绿色通道。研究与农业农村

部门共同建立农机抵质押贷款供应商合作名录，创新供应链融资

模式，探索为供应商及农机购机主体联合授信。各保险机构要积

极适应农机化发展新形势，推动农业机械损失保险、第三者责任

保险和操作人员责任保险整合发展，形成包括农机、他人和农机

手在内的农机使用保险保障体系。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要尽快实

现农机具入场交易、规范流转，畅通金融机构资产处置通道。

四、完善管理，健全农机抵押贷款机制保障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农机牌证照管理体系，加快

完善农机监理、农机购置补贴等系统数据互通工作，为上牌照农

机提供抵押登记服务，提升与金融机构对接的精准性、便利性。

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统筹推进线上线下动产抵押登记工作，

充分发挥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记业务系统作用，推进非上牌照农

机抵押登记信息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，实现在线申请、在线审核、

在线公示、在线查询。

五、主动对接，建立协作机制。

各地金融监管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和各金融

机构、市场平台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，实现信息充分共享

和实时交流沟通，共同做好农业机械化的金融服务。要加强舆论

引导，推介典型经验，宣传表彰先进，努力营造加快推进金融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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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良好氛围。各金融机构要在今年年底前，

向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书面报告《通知》贯彻落实情况。

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吉林银保监局

2020 年 5 月 21 日

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 5月21日印


